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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顺义区薛大人庄2号地居住项目（含托幼）SY00-0025-6001二类居住用地、SY00-0025-6003托幼用地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咨询对象为拟挂牌出让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薛大人庄2号地居住项目（含托幼）SY00-0025-6001二类居住用地、SY00-0025-6003托幼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顺义区2022年第二批次供地项目》，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42200平方米，地上建筑规模为62800平方米，详见下表：
	序号
	规划地块
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规模
（平方米）
	容积率
	地上建筑规模
（平方米）

	1
	SY00-0025-6001
	二类居住用地
	36300
	1.6
	58100

	2
	SY00-0025-6003
	托幼用地
	5900
	0.8
	4700

	合计
	42200
	——
	62800


咨询目的：为咨询委托人拟了解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水平需要提供参考依据。
咨询期日：2022年1月26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顺义区2022年第二批次供地项目》，本次咨询对象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托幼用地；另根据北京市现行招拍挂实际情况，托幼用地不出让，故本次咨询设定用途为住宅用地。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方介绍，本次咨询咨询对象供地时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供地时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顺义区2022年第二批次供地项目》，本次咨询对象SY00-0025-6001、6003地块共2宗地，出让建设用地规模合计为42200平方米，全部为建设用地，出让地上建筑规模合计62800平方米。其中，咨询对象SY00-0025-6001（二类居住用地）建设用地规模为36300平方米，地上建筑规模为58100平方米，容积率为1.6；SY00-0025-6003（托幼用地（不出让））建设用地规模为5900平方米，地上建筑规模为4700平方米，容积率为0.8。故本次咨询设定出让容积率为1.6。
4.土地使用年限

咨询对象于咨询期日为拟出让国有土地，考虑到本次咨询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咨询设定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70年。
5.地价定义

本次咨询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咨询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咨询期日2022年1月26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根据《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京政发（2014）2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政府土地收益按照楼面熟地及各土地用途的政府土地收益比例确定。商业、办公、居住用途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25％确定。根据《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京政发（2014）2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政府土地收益按照楼面熟地及各土地用途的政府土地收益比例确定。商业、办公、居住用途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25％确定。
咨询结果：咨询专业人员根据咨询的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采用科学的咨询方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约为住宅5380元/平方米：
一、上述咨询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至咨询期日，咨询对象无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咨询对象供地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规划限制条件：详见《顺义区2022年第二批次供地项目》。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初评结果。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需据实调整。
 咨询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6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咨询测算过程

（一）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及其附件，其计算公式为：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其中，商业用途需对于临58条商业街的商业用地价格评估时应首先适用商业路线价修正，再进行用途、期日、年期、楼层（或容积率）、因素等修正。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10824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984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住宅
	土地级别
	六级
	区片编号
	VI-顺1

	B)
	特殊情况修正
	1.1
	周边1000内有水系（温榆河）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B
	用途修正系数
	1.0
	用途类别
	二类居住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7797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住宅用途2014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

	D
	年期修正系数
	1.0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0%
	剩余使用年限（n）
	　70
	出让年限（N）
	　7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1.1206
	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6

	F
	因素修正系数
	1.0
	未进行现场查勘，暂未修正

	G
	楼面熟地价-地上
	21587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附表：北京市住宅用途地价2014年1季度至2021年3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4
	3.28
	2.59
	0.65
	0.12

	2015
	0.48
	0.8
	1.88
	1.77

	2016
	4.54
	4.48
	4.79
	5.32

	2017
	3.92
	3.82
	3.24
	1.71

	2018
	1.64
	1.58
	1.52
	0.92

	2019
	0.63
	1.62
	0.6
	0.54

	2020
	0.21
	0.5
	0.49
	2.35

	2021
	1.11
	0.95
	0.48
	——


（二） 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投资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通过对顺义区天竺镇附近住宅用房销售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及邻近地区实际成交的案例进行分析比较，咨询对象周边交易水平约35000-45000元/平方米，最终估算咨询对象售价水平为40000元/平方米，进而估算出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直接出售部分不动产总价约为232400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232400
	58100
	40000
	
	

	2
	开发成本
	50268+0.130 7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31098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6145 
	58100
	4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84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615
	　
	　
	1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162
	58100 
	200
	
	

	5）
	相关税费
	392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58100 
	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1）
	住宅
	0
	58100 
	0
	　
	

	2）
	非住宅
	0
	0.00 
	0
	　
	

	（4）
	管理费用
	622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4648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3.05%P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727+0.1002P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2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727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2173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9092+ 0.2576P 土
	
	
	2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576 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9092
	　
	　
	　
	

	4 .土地价格
	124642
	58100
	21453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二、咨询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
	咨询方法
	方法结果
（元/平方米）
	权重
	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元/平方米）

	住宅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21587
	50%
	21520
	5380

	
	剩余法
	21453
	50%
	
	


咨询项目名称：


北京市顺义区薛大人庄2号地居住项目（含托幼）SY00-0025-6001二类居住用地、SY00-0025-6003托幼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预咨询





咨询委托人：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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